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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NGZHOU TIGERMED CONSULTING CO., LTD.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47）

內幕消息
對董事及控股股東的立案調查

本公告是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第13.51(2)條及第13.51B(2)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獲通知，於2026年5月12日，本公司董事兼控股股東葉小平先生（「葉
先生」）及曹曉春女士（「曹女士」）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
監會」）的立案告知書，內容有關葉先生及曹女士因涉嫌本公司持股變動
相關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行政處罰法》等法律法規，中國證監會決定對葉先生及曹女士進行立案
調查。葉先生及曹女士將積極配合中國證監會的相關工作，並嚴格按照
監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業務經營目前保持正常，上述立案調查不
會對本集團的正常經營造成影響。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本
公司股東及公眾人士有關事宜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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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小平

董事長

香港，2026年5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葉小平博士、曹曉春女士、吳灝先生及聞增玉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啟宇先生、袁華剛先生及劉毓文女士。


